
原子能設備進口關稅減免辦法修正總說明 

原子能設備進口關稅減免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於五十八年七月二十

四日訂定發布，迄今歷經一次修正，修正發布日期為九十八年四月二十一

日。為配合行政院組織調整作業及現行法制用語，爰修正本辦法，其修正

要點如下： 

一、為符法制，酌作文字或標點符號修正。(修正條文第一條至第四條) 

二、因應「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改制為「核能安全委員會」，修正機關

名稱。(修正條文第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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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能設備進口關稅減免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原子能

法第二十條規定訂定

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原子能法

第二十條之規定訂定

之。 

酌作文字修正。 

第二條  研究及事業機構

進口原子能科學與技術

研究發展所需之設備，

包括核子原料、核子燃

料或放射性物質，免徵

關稅。 

第二條  研究及事業機構進

口原子能科學與技術研

究發展所需之設備，包

括核子原料、核子燃料

或放射性物質，免征關

稅。 

酌作文字修正。 

第三條 事業機構進口探

勘開採核子原料及提煉

生產核子燃料或放射性

物質所需之設備，免徵

關稅。 

第三條 事業機構進口探

勘開採核子原料及提煉

生產核子燃料或放射性

物質所需之設備免征關

稅。 

酌作文字及標點符號修

正。 

第四條  事業機構進口原

子能發電有關設備，包

括核子原料、核子燃料

或放射性物質，免徵關

稅。 

第四條  事業機構進口原子

能發電有關設備，包括

核子原料、核子燃料或

放射性物質，免征關

稅。 

酌作文字修正。 

第五條  研究及事業機構

因放射性偵測、警示、

分析與化驗等工作所需

進口之輻射防護有關設

備，免徵關稅。 

第五條  研究及事業機構因

放射性偵測、警示、分

析與化驗等工作所需進

口之輻射防護有關設

備，免徵關稅。 

本條未修正。 

第六條  依本辦法規定進

口各項原子能設備減免

關稅案件，應經核能安

全委員會核明函轉進口

地海關辦理。 

第六條  依本辦法規定進口

各項原子能設備減免關

稅案件，應經行政院原

子能委員會核明函轉進

口地海關辦理。 

配合「行政院原子能委員

會」改制為「核能安全委

員會」，修正機關名稱。 

第七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

施行。 

第七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

行。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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